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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786          证券简称：威思顿        主办券商：东兴证券 

 

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10:00，在烟台市机场

路 2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以专人送

达、传真及邮件等方式送达了公司董事会成员。公司应出席会议董事

7 名，实际出席会议并表决的董事 7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吕志询

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威思顿智能计量项目”财务预算议案》，并提请

2015 年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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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主要内容： 

为提高公司产品研发的效率和水平，扩充产品交付能力，增强企

业市场竞争能力，公司计划新建“威思顿智能计量项目”。 

项目基本情况：项目位于莱山经济开发区（相关土地证书编号为：

烟国用（2015）第 2219 号，详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

（http://www.neeq.com.cn）2015 年 6月 29 日《公告 2015-011 威

思顿：关于公司取得土地证的公告》），绿斯达路北侧，金都路东侧。

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3.66 公顷（54.9 亩），土地证使用权面积约 3.15 公

顷（47.27 亩），其中可建设用地面积约 2.57 公顷（38.55 亩）。规划

总建筑面积 59,146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1,991 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 7,155 平方米。建筑层数为地上五至八层，地下一层。建筑

单体分为 1#楼与 2#楼，两楼通过连廊将使用功能结合。1#楼、2#楼、

耳房围合布局，形成内院。1#楼为办公、车间、会议等综合科研功能，

2#楼为产品加工车间，耳房为实验室、车间、更衣室、职工餐厅等功

能。 

本项目预算为 15,877.57 万元，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为公司自有资

金，不足部分将通过银行贷款解决。该项目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本议案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按股东大会决议执行，如议案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组织经营层在上述

框架范围内组织实施。实施期间内，确有其它重大变化或其它重大事

项，可再次提交董事会直至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应在年度报告中，

汇报该项目实施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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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并提请

2015 年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 2016 年的经营需要，结合财务状况，除已经办理的综

合授信额度 15,440 万元（其中短期贷款授信额度 8,000 万元）外，

公司拟向下列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拟向交通银行烟台分行申请不超过 6,000 万元的综合授

信额度，授信期限两年，从启用之日起计算，授信内容主要包括短期

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及其项下的贸易融资等，该综合

授信额度采用信用方式，不需要担保。 

2、公司拟向农业银行毓璜顶支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一年，从启用之日起计算，授信内容主要包括短

期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及其项下的贸易融资等，该综

合授信额度采用信用方式，不需要担保。 

最终以各金融机构实际批准的授信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

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确定。 

本议案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长组织公司财务部门具体办理相关事宜，董事会可按银行要求出具相

关文件和手续。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 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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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上述决议的形成，符合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以及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结果真实、有效。 

三、备查文件 

《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15 日 


